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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修订保险外币统计制度有关

内容的通知》（发布日期：2007年5月30日 实施日期：2007

年5月30日）修订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保险外币

统计制度的通知（保监发〔2006〕130号）各保险公司、保险

资产管理公司： 为全面掌握保险业外币资产负债及外币业务

情况，我会制定了保险外币统计制度。现印发给你们，并就

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适用范围 各保险公司、保险资产管

理公司。 二、报送内容 外币统计内容主要包括美元、港币、

欧元、日元、英镑原币统计信息，其他外币折美元统计信息

，外币合计折美元统计信息。外币统计的全套统计指标参见

《外币统计指标》。 外币统计的折算汇率按《保险外币统计

币种及折算汇率管理办法》（保监发〔2006〕126号）执行。 

三、报送方式 各公司应按照“全科目、大集中”的方式，通

过中国保险统计信息系统，向我会报送外币统计指标。 四、

报送频度 各公司应按照《外币统计指标》中标注的报送频度

，分别向中国保险统计信息系统报送月报、季报、半年报、

年报和年度报统计指标。 五、报送层级 集团（控股）公司、

总公司外币统计信息。 六、报送时间 自2007年7月起，各公

司应按照本通知的要求，报送外币统计信息。 七、报送要求 

（一）各公司应严格按照本通知规定的指标、口径及要求及

时报送统计信息，确保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未

经批准，不得迟报统计信息。 （二）各公司应按照本通知的



要求，及时修改中国保险统计信息系统的对接系统，并采取

切实措施保证统计信息和网络的安全。 （三）各公司要充分

重视外币统计工作，加强对外币业务的分析研究，按季报送

分析报告。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